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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政发〔2021〕12 号

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快“科创强区”建设

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惠企措施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关于加快“科创强区”建设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惠企措

施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自实际，抓

好贯彻落实。

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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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“科创强区”建设
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惠企措施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充分发

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，建立科技创新有效投入持续

增长机制，推进新兴产业发展，培育科技型企业成长壮大，激发创

新意识和创造活力，加快“科创强区”建设，制定如下政策。

1.加强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。鼓励符合认定条件的企业申

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严格落实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，对首次

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每家 10 万元补助；对重新认定

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每家 5 万元补助；对首次入选为泰安

市科技创新 50 强的企业，给予每家 10 万元补助。

2.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。鼓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积极纳入

研发统计范围，并逐步提高研发增幅。对研发经费归集、核算、

管理和使用符合上级有关规定要求、且当年研发投入年报较上一

年有较大增幅的纳统企业；对辅导区内纳统企业研发投入年报数

据增幅效果比较明显的科技中介机构，经评审小组评定审核后，

均给予 3-5 万元补助。

3.支持企业研发、服务平台建设。对当年新创建、认定、备

案的省级以上各类研发、服务平台，按照泰山发〔2020〕12号《泰

山区加快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意见》执行，对区、市级各类平

台给予3-5万元补助（已获得配套资金的，不再进行补助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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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加快技术转移转化。区内企业作为技术转移输出方，在省

级以上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认定登记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许可合同，按照泰安市补助金额的 50%给予资金补助。

5.加大科技贷款扶持力度。依据《山东省科技成果转化贷款

贴息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规定，在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贷款贴息补

贴的企业中，选择符合泰山区产业发展方向，发展前景好、发展

后劲足的企业，在省级 40%的补贴基础上，区级财政再给予贷款

利息总数 5%--10%的补贴。探索设立泰山区科技企业贷款风险池

基金，帮助区内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低成本贷款，缓解企业融资

难题。

6.激励人才创新创业。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、质量、贡献为

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，对高层次人才、海外人才的支持，参

照区级人才政策执行。对高校、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

员携带科技项目和成果离岗到我区创业，且创办企业符合我区产

业发展方向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市场潜力大的，经认定，给予

企业 10 万元补助。

7.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。每年召开一次科技创新大会，对

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10 家领军企业进行表扬，

给予每家 10 万元补助。鼓励企事业单位申报各级科学技术进步

奖，对获奖企业作为第一完成单位，获得国家、省科技奖励的，

按照上级奖励金额给予同等额度补助。企业作为共同完成单位获

奖的，酌情给予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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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设立泰山区科技创新发展资金。整合区科技成果转化与扩

散资金、泰山区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专项资金，增设科技发展

服务资金，设立泰山区科技创新发展资金。根据我区经济社会发

展亟需关键技术，组织实施重大创新工程、科技型企业提升工程、

科普示范工程等项目，鼓励企业科技创新。

9.强化组织保障。成立泰山区委科技创新委员会，对全区科

技创新重大规划、重大政策、战略工作牵头抓总，定期研究科技

创新发展工作，及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，督促工作落实，

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、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。

10.本政策由区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法院，区人武部。

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3 日印发


